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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终逃不
过法律的严惩。开车出行时，一定要谨慎驾驶，遵守交
通规则，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如若发生交通事故，
要第一时间抢救伤者并报警，主动承担法律和社会责
任，避免因驾驶人不负责任逃逸等违法行为对伤者及其
家人造成二次伤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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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前，十堰经
济技术开发区龙门
工业园方块村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名
路人被撞倒后，因伤
势严重，抢救无效死
亡。肇事司机逃逸，
现场只留下一副黑
色墨镜和两块摩托
车碎片。

11年里，这起交
通肇事逃逸案就像
一块石头，一直压在
办 案 民 警 的 心 头 。
通过连续不断追凶，
案件终于出现转机。

11 年 后 ，当 民
警找到这名逃逸司
机时，一直东躲西藏
的 他 长 舒 一 口 气 ，
说 ：“ 终 于 解 脱 了 ，
我知道终究是逃不
掉的！”

■文、图/记者 杨建波
特约记者 罗忠 陈霞

时光回溯到 2012年 10月 7
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十堰城区下
起了小雨。

晚上 8时许，天已全黑。龙门工业园方
块村一组附近的马路上，车渐渐少了许
多。这是一段偏僻的小路，没有路灯，一到晚上，
路过的车辆较少，加上下雨，路上只有几辆摩托车
经过。

58岁的村民刘女士从邻居家出来，和其他村民沿着马
路行走，准备回家。突然，身后驶来一辆摩托车，“嘭”地一
声直接撞上刘女士，刘女士瞬间倒地。

摩托车也倒地了，但驾驶人从车上跳了下来，没有受伤。
“你没事吧？”黑暗中，摩托车驾驶人将刘女士从地上扶起

来，询问她的伤势。
然而，被撞得满脸是血的刘女士已陷入昏迷状态，根本无法回

应。见刘女士伤势有些严重，摩托车驾驶人将她扶到路边后，转身
骑上摩托车，一溜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事后，有村民报警，刘女士被送往医院救治，但因伤势过重，刘女
士抢救无效死亡。

市公安交管局事故处理大队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由于事
发地点比较偏僻，且视线不好、公共视频缺失，现场仅留下一副黑色眼镜、
两块摩托车碎片。

民警通过对附近目击者的走访，结合现场判断，确定肇事车辆为一
辆黄色两轮摩托车，但要追查驾驶员的身份，没有任何线索。这时，两
块摩托车碎片成了仅有的追凶线索。

从形状上看，这两块碎片分别是摩托车前挡泥板碎片和大灯罩
内衬碎片，仅靠这两块碎片，无法确定摩托车的型号和类型，民
警决定从案发周边进行摸排。通过对周边住户、工地等场所进
行走访摸排调查，发布协查通告，征集破案线索。

另一方面，民警找到摩托车售卖店和相关车辆专家，对
两块碎片进行对比，并结合周边附近的道路公共视频，最
终确定嫌疑车辆是一辆黄色飞肯牌两轮摩托车。

车辆型号确定后，民警开始大规模查找。先后排查
周边村庄和工地上的数百辆摩托车，但都没有发现肇
事车辆的踪影。在事故现场，民警提取到了肇事
者的生物检材，但是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
无法直接比对出肇事者，案件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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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碎片

当时现场只留下一副黑色墨镜和两块摩托车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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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案 民 警 说

案件不破，民警不撤，工作不停。由于线索较少，再加上当时的科学技
术手段有限，民警始终没有找到肇事司机。不过，11年间，民警一直没有放
弃追踪嫌犯。其间，事故处理大队换了 4任大队长、多位办案民警，但案件

侦破工作从未停止。
办案民警通过查阅大量卷宗，反复推敲，细致分析，共排查

郧阳区、郧西县、房县、竹山县等周边县市区 400余名摩托车驾
驶人，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归纳汇总，不放过任何蛛丝马
迹。为了尽快破案，民警还将案件相关情况分发到各县市，

征集线索。
通过不断调查、比对，案件终于出现转机，在丹

江口市警方提供的一份 DNA检材信息中，一名在车
祸中受伤的男子与涉事案件中的生物检材信息十

分吻合。接到反馈后，事故处理大队民警立即
围绕该男子展开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又在 2014

年遇到了交通事故，后入院进行治疗，事故
处理时留存了 DNA 信息。拿到相关检材
后，民警立即与涉事案件中的生物检材信息

进行比对，结果显示，这名男子就是
该案件的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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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出现转机后，事故处理
大队再次召开专题会，对前期信
息与各类数据进行深度研判，随
后又通过 1 个月的外围调查，成
功锁定肇事者牛绩（化名）。

在对牛绩实施抓捕时，民警发
现近期他还有一起报警记录。记
录显示，前不久，他因为电信诈骗
被骗走一万多元。随后，民警通过
登记的报警电话，于 7月 3日在郧
阳区茶店镇将他抓获。

“终于解脱了！我知道终究是
逃不掉的！”见到事故处理大队的
民警，41 岁的牛绩长长叹了一口
气。

据牛绩交代，11年前的那个雨
夜，他驾驶摩托车行经方块村一组
路段时，看到对向有两三个人在路
上行走，他不小心撞上了其中一个
人。他当时虽然扶起了伤者，但最
后还是选择驾驶摩托车逃逸。

牛绩说，当年他 30岁，发生事
故后，他十分害怕。11年间，他始
终惶惶度日，2014年 1月，他不幸

遭遇交通事故，造成颅脑损伤。当自己成为事
故受害一方时，他体会到了交通事故给受害者
带来的伤害。

牛绩说，他十分后悔当时的举动，“希望司
法机关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取得对方
家人的谅解，我将尽最大努力给予补偿……”

11年后，经公安机关不懈努力，肇事司机终于
归案。目前，牛绩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案··鉴鉴
市公安局 十堰晚报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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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交管局事故处理大队副大队长郑丹：


